臺北市B-4類組旅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表
通知公函：  年  月  日府都字第            號
	旅館名稱
	
	旅館地址
	

	管理單位
	
	管理代表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複查建築師
	
	複查日期
	


	【壹】改善事項
項次
無障礙項目
不符合規定事項簡要說明
改善手段

（代碼）
改善方式
改善完成期限
01

02

03

04

05

06
管  理  單  位：　　　　　　　　　　        　　（簽章）
管 理 代 表 人：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貳】填表說明：
1.請依公函之臺北市旅館建築物勘檢結果通知書及臺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檢查記錄表，填寫勘檢不符項目及內容。如尚有不了解請諮詢專業勘檢人員。
2.本府自103年7月22日起公告「臺北市旅館業提升公共安全補助辦法」，旅館建築物有關不符合項目之改善方式可提出補助。進一步了解可洽詢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104年6月30以前提出申請)
3.本府函知公文，應辦理方式說明如下：
(1)缺失情節較輕者(如僅指標、防滑、高差3公分以下等),可於2個月內自己改善後提具照片及說明回復

(2)改善需時或欲申請者「臺北市旅館業提升公共安全補助辦法」者，請填列本表。
4.「改善手段」乙欄，應填列以下五項之代碼：
【A1】立即改善：但改善時間未能於2個月內者，請填入改善方式及期限，於改善完成後提具照片及說明回復，以解除列管。
【A2】提出補助申請：於本表後附上「補助申請書」乙式乙紙，並於一週內提送申請文件。
【A3】提出替代改善計畫：未能依檢查表(無障礙設計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10點改善者，於本表後附上「臺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表」

【A4】其他：倘有無法改善窒礙難行處可於此欄填寫。並請於改善方式敘明理由。
5.完成請附上有關文件後用印後寄回：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11008台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




	臺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表


提案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使用類組：

	建照號碼：
	使照號碼：

	場所地址：臺北市    區

	提案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代辦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提案性質：□變更使用執照  □檢查不合格  □其他：
	不符項目
（依檢查表不符項目順序逐序條列說明）
	不符原因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內容
（含替代改善措施與現行規定功能檢討、比較、分析）
	計畫改善時程
（或計劃編列年度預算）

	
	
	
	

	
	
	
	

	
	
	
	


備註：
一、替代改善計畫需檢附資料：

1.本表（內容請依序逐項說明）。2.無障礙設施檢查表影本。3.建物使用執照配置圖、各層平面圖、改善計畫圖說及1/50無障礙設施構造詳圖。4.現況缺失彩色相片。

二、請將上述資料整理裝訂成冊（1份）並做成磁片或光碟片（1份）送承辦單位，提報本府「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審核，屆時請提案單位指派專業人員或設計人員列席報告說明（請自備報告說明電子檔(如：Power Point)）。

三、有關替代改善計畫之填報範例、處理流程、案例說明，請逕上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頁（www.dba.taipei.gov.tw）首頁宣導專區/「建築物無障礙專區」下載。

四、檢測不符項目，請依規定改善或依審定之替代改善計畫執行，否則本局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88條規定處分。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內政部100.5.2營署建管字第1000803049號訂定，自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一日生效
	應標示圖樣種類
	應標示事項

	配置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方位、室外通路（含高程、引導設施、引導標誌位置、淨寬、排水方向）、室外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避難層出入口（含坡道、引導標誌）、基地及建築物高程。

	各層平面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含高程、坡度、寬度、迴轉空間）、無障礙樓梯位置、昇降設備（含引導設施、輪椅迴轉空間、機廂尺寸）、廁所盥洗室（含迴轉空間）、浴室（含高程）、輪椅觀眾席位（含位置、尺寸及數量）、室內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及引導標誌位置）。

	構造詳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十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高程差、坡度、寬度、平臺（含起點與終點平臺、中間平臺或轉彎平臺之淨寬、淨深）、坡道防護緣、扶手（含高度、形狀、淨寬、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避難層出入口
	引導標誌位置、平臺（含淨寬、淨深、坡度）、門扇（含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室內出入口
	淨寬、門扇（含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樓梯
	底版淨高未達一百九十公分之防護設施、轉折平臺設計方式、梯級（含級深、級高、鼻端處理）、防滑條、防護緣、扶手（含水平延伸方式、端部處理、長度、高度、扶手形狀、與壁面距離）、欄杆、警示設施。

	
	昇降設備
	引導標誌位置、輪椅迴轉空間、呼叫鈕位置、觸覺裝置位置（含各樓層乘場入口標誌）、昇降機門、機廂尺寸、扶手、後視鏡、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室內通路走廊
	淨高、淨寬、突出物警示或防撞設施。

	
	廁所盥洗室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引導標誌位置、迴轉空間、出入口（含門淨寬、門把、門檔位置）、鏡子、求助鈴位置、馬桶（含淨空間、高度、沖水控制、靠背）、馬桶扶手（含型式、位置及尺寸）、洗面盆（含位置、高度、深度、水龍頭開關型式、扶手）、廁所盥洗室外部設置求助鈴警示燈之位置。

	
	
	一般廁所盥洗室：
小便器（含型式、位置、尺寸、扶手、淨空間）。

	
	浴室
	迴轉空間、浴缸或淋浴間位置、扶手、淋浴間座椅、淋浴間淨空間、水龍頭位置、求助鈴位置。

	
	輪椅觀眾席位
	坡度、寬度、深度、引導標誌位置、席位配置、陪伴者座椅位置、欄杆（含防護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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